國立交通大學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研究生新生入學獎學金實施辦法
96.1.3 外國語文學系九十五學年度第六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優秀大學生就讀本研究所，特依據「國立交通大學研究生新生入學獎學金實施原則」及「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研究生新生入學獎學金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之經費由頂尖大學計畫相關經費支應，視特別預算經費之期間與額度而定。
第3條   發放對象：
        1. 新生得以入學成績各組最優秀者申請入學獎學金，每組含甄試及考試入學各一名，二組共四名。
        2. 於開學前辦理休學之新生不列入獎勵對象。
第四條  發放標準：

本所該年度之配額由二組均分，由各組召集人召開會議決議發放金額。
第五條  發放原則：
1. 每組分給甄試及考試入學第一名新生各三萬元。
2. 若第一名未報到由第二名遞補，惟獎金減為二萬元。
3. 若第一、二名皆未報到或當年度有餘額，則流入該組之獎助學金一併使用。

4. 本獎學金之發放不影響原有新生入學獎學金之發給。
第六條  本經費應專款專用，核發金額應分別繕造清冊依會計程序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